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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性別平等委員會 109 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 年 1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貳、會議地點：本府 A棟 528 會議廳 

參、主持人：林召集人明溱                  紀錄：陳姸君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 

    承辦性別平等業務之人員流動率太高，性別平等業務請各局

處指派科長層級以上主責，而承辦人窗口則需為正式編制人

員，有助於提高辦理性別平等業務業務的熟悉及連貫性。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事項）及執行情形： 

編號 指示(含列管)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 

情形 

1 

請提供原住民相關就業資料以補充原

住民在資源使用狀況。 

1.會議裁示請原住民族行政局

於 2周內提供最新資料。 

2.辦理情形：原住民族行政局

於 109 年 7 月 22 日回傳資

料。(如附件一，P64)  

原住民

族行政

局 

續辦□ 

結案█ 

2 

將「重大活動性別友善環境檢核表」

轉知各局處大型活動時全面檢視。 

1. 於109年1月21日以府社婦

字第1090020212 號函檢附

「重大活動性別友善環境

評核表」乙份供參：請各機

關(單位)就業管事項於規

劃辦理重大活動時納入評

核參據。 

2. 109年第一次性平會會議裁

示：縣內往後辦理3000人以

上、連續2天的大型活動，於

籌備會中納入討論，並將活

動辦理情形報送社會及勞

社會及

勞動處 

續辦█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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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指示(含列管)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 

情形 

動處俾利於委員會議中呈

現。 

3 

府內員工育嬰留停狀況請人事處提

供相關資料，列入往後工作報告中。 

詳見社會參與組之人事處工作

報告中列入(詳見P8)。 

人事處 續辦□ 

結案█ 

4 

請新聞及行政處主動規劃媒體報導相

關事宜。 

配合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

校辦理之各項大型活動，主動規

劃相關性平宣導及報導事宜。 

新聞及

行政處 

續辦█ 

結案□ 

5 

請各單位（機關）以現行計畫調整為

前半部敘述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後

半部依據所轄業務訂定性別平等推動

計畫，將現行計畫整併以符合主計畫

（本府暨所屬一、二級機關推動性別

主流化實施計畫）與子計畫之間的連

結度，名稱更改為「各單位（機關）

推動性別主流化暨性別平等實施計

畫」。 

各局處已全數修正為「各單位

（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暨性

別平等實施計畫」。 

各單位

(機關) 

續辦□ 

結案█ 

6 

請各單位（機關）填列「跨局處性別

平等合作辦理情形表」於下次會議中

提出於會中進行辦理情形報告：各分

組於會前會討論，並提出方案於委員

會中，會中決議通過後，預計於下年

度（110 年）依決議後之方案執行，

供委員會檢視辦理情形。 

已請各組於會前會議提出討論。 

(附件二，P65) 

各分組 續辦█ 

結案□ 

7 

擬訂於本(109)年 10 月舉辦「109 年

性平考核自評表檢視會議」，會中邀

請外聘委員檢視各單位（機關）資料

並提出建議，請各單位依據委員回饋

增刪資料，以利提升備審資料周全，

俟資料備齊後再上傳行政院性平處

考核作業系統（含自我評量表及內

容、自評分數及相關佐證資料）。 

已於109年10月13日辦理自評

表檢視會議。 

(會議紀錄如附件三，P73) 

社會及

勞動處 

續辦□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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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指示(含列管)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 

情形 

8 

性別平等委員會原所訂定各小組分

工權責已不合時宜，性平業務不應侷

限於固定業務單位，而是廣納各單位

(機關)才能達成各面向性平業務。 

1. 請社會及勞動處草擬推動性別平

等政策方針草案，形成各分組推

動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於下次委

員會議進行討論，並徵詢委員意

見後定案。 

2. 110 年運用推動性別平等政策方

針提報資料取代現行 5 大分工小

組提報業務報告。 

1. 社會及勞動處已完成性別

平等政策方針之草案，並增

列「人口、婚姻及家庭組」

及「環境能源與科技組」(共

七組)，於109年7月17日以

府社婦字第1090168211號

函檢附「南投縣性別平等政

策方針重點工作(草案)」及

「各組分工前後對照表」各

乙份供參。 

2. 各分組主責單位召集相關

單位並邀請外聘委員與會 

3. 進行工作內容討論，形成各

分組推動性別平等政策方

針(初稿)。 

4. 辦理情形：各分組已召開會前 

5. 會議，修正如附件四(P78-98) 

各局處 續辦█ 

結案□ 

編號 2列管事項建議事項： 

主席裁示： 

1. 109 年度有辦理符合 3,000 人以上、連續 2天的大型活動之承

辦局處於會後補送「重大活動性別友善環境檢核表」，110 年

度相關承辦局處，如：萬人泳渡(教育處)、茶業博覽會、巧克

力咖啡節(農業處)，以及即將辦理的南投燈會(觀光處)，請於

年初時提供給社會及勞動處「全年度活動清單」盤點錄案，利

於未來追蹤。另需在簽呈上說明「性別友善環境檢核」情形。 

2. 於今年度辦理 2021 南投燈會前(110 年 2 月 6 日)，除了書面

檢視外，需於前一週邀請 2 名(環境能源與科技組主責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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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現場環境檢視，是否符合性別友善環境。 

 

編號 4列管事項建議事項： 

委員建議： 

1. 建議以主題式(非活動式)方式主動規劃，每年可至少設定1個

主題，如配合大型活動與性別平等友善環境做搭配，如拍攝性

別友善廁所、環境措施，拍攝至少 3-5 分鐘短片，上傳至

youtube 平台，此模式尚無其他縣市辦理，若執行可成為本縣

在性平業務推動的亮點。 

2. 網路媒體部分，可針對網路的受眾群做了解，透過專區的開發，

深入報導即有其新聞價值，可使原有以活動宣傳為主，轉變為

教育性質，可使性別平等意識向下紮根。 

主席裁示： 

1. 新聞及行政處可借鏡其他縣市做法，朝向「主動性規劃」去辦

理，除了電子、平面媒體及網路外，尚有人間福報可以呈現，

可針對本府在性別統計或性別預算執行去深入介紹執行及推

動狀況。 

2. 在 110 年可與環境檢視相互結合，配合燈會等大型活動之性

別友善廁所、措施等環境做深度報導。 

 

編號 6列管事項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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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1. 跨局處不需要每組都做，因應南投縣量能可用輪流的方式，且

新增的組別需要時間摸索，可視業務狀況規劃。考量民眾權益

及各組性質，建議第 2、3、4、5組可優先進行。 

2. 在形成跨局處合作方案前，問題說明的部分，除了使用內政部、

衛福部等統計全國的數據進行性別統計分析外，應再增加南

投縣之現況分析，以縣內的數據來界定問題，才能形成具體且

有目標的合作方案。 

3. 辦理情形表需增合作項目(主題)欄位，而在具體作法的部分，

除了填寫該組別達成的方式外，亦可針對組內如何進行合作

「做記錄」，如實體的會議，或是運用社群軟體、e-mail…等，

在呈現上較為完整。 

4. 因各組跨局處合作方案的初期須確定方向，並針對問題分析

形成政策，建議 1個月內邀請委員，針對第 2、3、4、5組進

行小組會議，確定合作方案，以利於日後的執行。 

主席裁示： 

1. 依委員建議，第 2、3、4、5 組先進行，請社會及勞動處研擬

跨局處組方案的順序進行方式，另在表格的設計上再增加合

作主題的欄位。 

2. 合作內容及機關合作方式在分組會議前(原為「會前會議」，此

次更名)即確定合作的模式及方向，再邀請委員給予指導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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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才有實益。 

3. 在填具性別統計分析，再請大家增加地方(南投縣)的統計數據。 

4. 第 2(就業經濟及福利組)、3(人口、婚姻與家庭組)、4(教育

媒體與文化組)、5(健康與醫療組)組請在 1 個月內邀請委員

指導各該組的跨局處分工方案，而第 1(社會參與組)、6(人身

安全與司法組)、7組(環境能源與科技組)則需觀摩學習。 

社勞處研擬意見： 

因應 109 至 110 年性別平等業務實地考核指標，110 年擬由

第 2、3、4、5 組共同進行，1、6、7 組則於 111 年進行，需

依委員意見擇已進行組別進行觀摩(參與分組會議)。 

 

編號 8列管事項建議事項： 

委員建議： 

1. 在分組會議上，委員建議事項有些組表示無法執行，如第2組，

故無法確定政策方針草案，該部分委員亦無法處理。 

2. 有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草案內容，建議對於性別目標逐步檢

視，儘量簡化，並於重點工作加入「對應性別目標」欄位，才

能與性別目標連結，另辦理機關應放置於工作內容後面。 

3. 尚未確定性別平等政策方針重點工作組別建議再召開第 2 次

分組會議以確認該內容，並邀請 1 位以上委員參與，以提供

多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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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1. 建議往後會議指派科長或科長級以上人員參與，若是公忙至

少以技正、專員層級可以做決定之人員與會。另在與委員意見

不同時，請說服委員執行之困難，利於形成共識。 

2. 請社會及勞動處修正相關草案格式。 

3. 工作內容尚未確認的組別 (第 1 組社會參與組及第 2 組就業

經濟及福利組)，請再召開第 2次分組會議完成。 

 

柒、委員會工作報告： 

報告案依委員建議改為提案討論案(更改議程)。 

捌、 各組工作報告： 

一、社會參與組：(略) 

二、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略)  

三、教育及文化組：(略) 

四、人身安全組：(略)  

五、健康照顧及醫療組：(略) 

決定：洽悉。 

玖、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109 年第 2次性別平等委員會會前會議」各組待

決議事項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及勞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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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因本委員會為大會，參加局處眾多，為避免會議討論

過於冗長，各組需於每年兩次大會前召開會前會議。 

2. 會前會議原分為 5 組，經 109 年第 1 次會議提案討論

(案由五)因原訂分工權責之內容已不符性別平等趨勢，

參酌資料後由社勞處增修「109 南投縣性別平等政策

方針重點工作」分為 7大組，由各小組召開會前會議，

確認未來工作內容，並提報大會進行確認。 

3. 各工作小組會前會議召開情形如下，會議紀錄詳參(附

件五，P99)： 

(1)社會參與組：已於 110 年 1 月 6 日邀請陳委員月娥

召開會前會(主責:社會及勞動處)。 

(2)就業經濟及福利組：已於 110 年 1 月 6 日邀請陳委

員月娥召開會前會(主責:社會及勞動處)。 

(3)人口、婚姻與家庭組：已於 109 年 12 月 21 日邀請

陳委員月娥召開會前會(主責：民政處) 

(4)教育媒體及文化組：已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邀請林

委員曉芳召開會前會(主責:教育處)。 

(5)健康照顧及醫療組：已於 109 年 11 月 25 日邀請陳

委員斐虹召開會前會(主責:衛生局)。 

(6)人身安全與司法組：已於 109 年 12 月 5 日邀請王

委員秀燕、陳委員延道召開會前會(主責:警察局)。 



9 
 

(7)環境能源與科技組：已於 110 年 1 月 11 日邀請許

雅惠委員召開會前會(主責:工務處)。 

        4.請各組依序簡要說明。 

   決議： 

        1.「會前會議」較常用於六都，為縮減委員會開會時間，

本縣以「分組會議」取代「會前會議」即可。 

        2.分組會議應有明確的召開期程，因應性別平等委員

會於 6 月、12 月召開，年度第 1 次分組會議於每年

3至 5月召開，第 2次分組會議訂於 9至 11 月召開，

請各組依期程辦理。 

        3.因 109 年第 2 次會前會議(改名為分組會議)，部分

組別仍有待決議事項，故第 1組(社會參與組)及第 2

組(就業經濟及福利組)仍需再召開第 2次分組會議，

第 4組(教育媒體與文化組)及第 5組(健康與醫療組)

等兩組，會後與委員確認後回復社會及勞動處是否

召開，第 3、5、6、7組則不需再召開會議。 

      

案由二：有關「南投縣 110 年婦女福利施政計畫(草案)」案，

提請討論(詳參附件六，P115)。                         

提案單位：社會及勞動處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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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施政目標後、執行策略與作法中間請增加架構圖。 

2. 第 124 頁第八性別…後應補充說明，與前段對稱。 

3. 應提供原報告之建議供參。 

4. 統計數字需用較新的數據(109年)，若無才使用舊的(108年)。 

5. 1 週內請各委員提供業務單位修正意見，如無則照上述意

見修正後通過。 

 

案由三：有關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以下稱同婚專

法)業於 108年 5月 24日施行，為配合同婚專法施行，

各機關表單、資訊系統、網頁應同步調整，本清單經

列示須徵詢性別平等委員會通過後，函復行政院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及勞動處  

說明：本府提報清單詳如補充資料。 

決議：本府相關檢視項目僅有 28 項，請洽鄰近縣市(如：彰化

縣)提供資料參酌，如取得資料，請各局處於 2週內檢視

後，授權業務單位提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四：有關本府 109 年及 110 年性別預算彙整(附件七，P130)，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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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為順利推動性別預算編列情形填報作業，採逐步漸進

方式，於 109 年 8 月 3 日以府主歲計字第 1090175815

號函請各機關(單位)以 109 年度預算試辦填報，復於

109 年 11 月 3 日以府主歲計字第 1090251127 號函請各

機關填報 110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彙整如後附件。 

2. 性別預算總表按類型區分，將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

算編列金額分別統計，最後再呈現各類型預算金額比

例及 2年度比較情形，俾利資訊分析比較及閱讀。 

3. 擬提報性別平等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公告於本府網頁。 

   決議：今年度維持現況分類，後續請權責單位依中央主計總處

分類做調整。 

 

案由五：有關社會參與組主責單位，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及勞動處 

說明： 

1. 因應社會參與組會前會決議，指導委員建議由人事處

統籌該組會前會議，提請討論： 

2. 各組主責局處如下： 

 組別 
主責 

單位 
相關單位 

一 社會參與組 待確定 
人事處、農業處、文化局、建設處、

警察局、社會及勞動處 

二 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社會及 原住民族行政局、農業處、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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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處 教育處、財政處、觀光處、建設處、

民政處、社會及勞動處 

三 人口、婚姻與家庭組 民政處 

教育處、家庭教育中心、社會及勞動

處、原住民族行政局、衛生局、人事

處、地政處、新聞及行政處、民政處 

四 教育媒體與文化組 教育處 

文化局、新聞及行政處、家庭教育中

心、民政處、原住民族行政局、社會

及勞動處、教育處 

五 健康與醫療組 衛生局 
社會及勞動處、原住民族行政局、

教育處、衛生局 

六 人身安全與司法組 警察局 

教育處、新聞及行政處、民政處、

建設處、社會及勞動處、衛生局、

原住民族行政局、工務處、警察局 

七 環境能源與科技組 工務處 

建設處、環境保護局、觀光處、文

化局、原住民族行政局、農業處、

教育處、社會及勞動處、衛生局、

消防局、工務處 

       3.另社會參與組之政策方針重點工作項目(一)強化辦

理中高階文官性別意識培力課程，逐年提高機關

晉用女性主管之比例「持續推動本府一級機關晉用女

性主管，並以晉用比例突破三成為目標。」業務單位

表示現況無法達成。 

決議： 

1. 由人事處主責社會參與組之分組會議(原為會前會議，本次

更名)。 

2. 提高機關晉用女性主管比例因涉及資格及首長晉用權利，

逐步改善方式則回歸分組會議研議、討論。 



13 
 

案由六：有關「南投縣政府性別平等師資人才資料庫」推薦，

南投縣草屯鎮御史社區發展協會推薦陳霓瑄講師為

性別平等師資，提請討論。(附件八，P131)                         

提案單位：社會及勞動處 

說明：                                    

1.依據「南投縣政府性別平等師資人才資料庫建置與維

護作業要點」辦理。 

2.經查該講師符合本資料庫之性別平等師資人才採認，

符合要點三指標條件至少四項（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曾發表或出版性別議題相關著作、近三年內

具性別平等或性別主流化相關授課或演講經驗及曾參

加性別主流化師資培訓或修習性別平等相關課程），並

提供相關之佐證資料；符合要點五由推薦機關（構）、

團體，就所推薦人選進行初審，再函文本府進行推薦申

請採認等相關要件。 

3.經初步審核，具備性別平等師資人才資格。 

決議： 

1. 提報性別平等師資人才資料庫之資料應與性別做連結，

可參考國家婦女館的人才資料庫相關的資訊。 

2. 如何成為本縣性別平等資料人才，應有明確指標，可於

年度檢視該資料庫人才是否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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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推薦單位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後再確認。 

 

  案由七：為提昇各單位（機關）性平承辦窗口的性平意識，擬

規劃「性平意識共識營」，由各單位（機關）主要及

次要承辦窗口派員參訓，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及勞動處 

說明： 

1. 考量各單位(機關)在業務執行如何與性平精神串連有

所限制，對於性平業務推展僵化難突破，建議以共識營

的方式觀摩鄰近縣(市)辦理方式，增加業務範疇內多

元化思考。 

2. 預計於今年度擇日辦理。 

決議： 

1. 各單位(機關)性平業務之窗口應為科長級以上人員，

承辦人部分則應指派正式人員，以免頻繁異動，影響業

務辦理之連續性。 

2. 本案請業務單位規劃相關內容，於今年六月份委員會

討論後再行定案。 

 

案由八：因應本縣工作小組已由五組增列為七組，增加「人口、

婚姻與家庭組」及「環境能源與科技組」，舊有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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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按委員專長及意願擔任指導委員，現新增二組尚

未選派固定委員參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及勞動處 

說明： 

1. 新增組別之主責單位於會前會時，對於該邀請何位委

員指導較有疑義，另有委員提出「環境能源與科技組」

非其專長，但有收到邀請與會之探詢。 

2. 性別平等委員會之委員為二年一聘，此屆任期為 109 年

至 110 年，因應執行現況，各組會前會議多僅聘一位委

員(基於預算考量)，若該委員不克前往，恐至會議發生

推遲狀況，建議以原有委員意願去遞補新增組別之委

員，以做為下次會前會議執行之依據。 

決議： 

1. 以現有委員認領，新增「人口、婚姻與家庭組」由陳月

娥及王秀燕委員擔任，「環境能源與科技組」則由許雅

惠及陳斐虹委員擔任，「社會參與組」陳月娥委員因學

經歷背景因素，更換至「就業經濟及福利組」，原張素

浴委員則更換至「社會參與組」。 

2. 爾後請邀請本縣婦女團體共同參與本會，以作為培力

婦團之經驗，另相關會議亦請邀請列席參與。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